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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A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法律事務部報告  
 
  民政事務局局長 ("局長 ")已作出預告，表示會在 2012年
2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案，提請立法會批准刑事訴
訟程序規則委員會 ("規則委員會 ")於 2012年 1月 19日根據《刑事
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章 )第 9A條訂立的《 2012年刑事案件法律
援助 (修訂 )規則》 ("修訂規則 ")。  
 
2.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 221章，附屬法例D)("主
體規則 ")第 4條列明刑事案件可獲得法律援助的情況。第 4(1)條
的 (c)、 (f)及 (h)段訂明，在較低級別法院被定罪的人可就向原訟
法庭、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而獲給予法律援助，但

第 4(1)條現時並無明文涵蓋由該等法庭所處理但不涉及定罪的
上訴案件。  
 
3.  主體規則第 21條訂明付予受聘代表法律援助署署長
("署長 ")負責刑事案件訴訟工作的私人執業律師或大律師的收
費。  
 
4.  修訂規則的主要目的是修訂主體規則第 4及 21條。修訂
規則第 5條建議廢除主體規則的現有第 4(1)(c)、(f)及 (h)條，並代
以新的 (c)、 (f)及 (h)段，藉以擴大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範圍，使
被控告或曾被控告任何罪行的人 (不論該人是否就該罪行被定
罪 )可就以下各項獲給予法律援助：  
 

(a) 就該罪行向原訟法庭、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提出的
上訴；  

 
(b) 就該罪行向終審法院上訴而申請許可；及  
 
(c) 該上訴或上訴許可申請的初步或附帶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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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本部的查詢，政府當局確認上述修訂的原意是涵蓋某人被控

某項罪行但其後被判另一項相關罪行罪名成立的情況；舉例而

言，某人被控一項危險駕駛罪行但其後被判不小心駕駛罪名成

立，若該人就其不小心駕駛定罪提出上訴，當局的原意是修訂

規則會容許該人獲得法律援助。本部正要求政府當局澄清若干

草擬上的事宜，包括新訂第 4(1)(c)、 (f)及 (h)條現時的草擬方式
是否正確地反映當局的原意。  
 
5.  修訂規則第 7及8條旨在修訂主體規則第 21條，就獲指派
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大律師和律師所完成的工作，新增若干薪

酬項目和在新附表內列出收費水平，藉以修訂付予代表署長負

責刑事案件訴訟工作的律師和大律師的費用架構。擬予實施的

主要改動包括以下項目：  
 

(a) 以按時間計算而非劃一費用的方式支付準備工作
(例如閱覽文件冊 )的費用；  

 
(b) 就與大律師進行的會議支付律師費；  
 
(c) 使署長可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在經考慮按理可

被預期完成的工作的任何改變 (或已在合理情況下
實際地完成的工作的任何改變 )後，重新釐定就準備
工作須付予律師或大律師 (資深大律師除外 )的費
用；及  

 
(d) 廢除主體規則第 21(2)及 (3)條，該兩項條文賦權法官

可就案件異常費時或異常複雜作出核證，從而增加

付予獲指派的律師或大律師的費用。  
 

應本部的查詢，政府當局解釋在經修訂的費用架構下，所議定

的費用 (以及所需準備時間 )會經事先評估，並在委派案件時在委
聘書內註明報聘費。律師和大律師亦可在環境許可下，要求重

新釐定所議定的費用，因此不再需要現時主體規則的第 21(2)及
(3)條。  
 
6.  據局長的致辭擬稿所述，政府當局與兩個法律專業團體

已就修訂規則建議的新收費架構達成協議，以期改善刑事法律

援助費用制度的費用架構。應本部的查詢，政府當局確認修訂

規則反映的各項修訂費用，已根據 2008年 7月至 2010年 7月參照
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再上調 1.6%，然後按照過往就刑
事法律援助費用、檢控費用及當值律師費用每兩年進行一次檢

討的一貫做法，把所得數字向下調整至最接近的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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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訂規則的其他條文 (第 3、 4、 6及 9條 )就過渡安排作出
規定，並就主體規則作行文上的修訂，使其更為明確和易於閱

讀。  
 
8.  修訂規則會自 2012年 3月 9日起實施。憑藉修訂規則
第9條，經修訂規則修訂的主體規則，僅就於該日期或之後根據
主體規則指派的律師或大律師而適用。  
 
9.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曾於 2010年
1月、2010年 12月及 2011年 4月討論就主體規則第 4及 21條提出的
修訂建議。政府當局在 2011年 4月 19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各項修訂建議時，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草擬相關法例

修訂的工作已接近完成，而修訂規則會於 2011年 5月／ 6月提交
立法會審議及批准。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的立法

建議，並要求政府當局加快進行立法程序，以盡快落實該等改

動。事務委員會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訂定機制，以便日後定期檢

討該等費用。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保證，經修訂的費用架構

會在實施兩年後檢討。議員可參閱事務委員會 2011年 4月 19日會
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657/11-12號文件 )，進一步瞭解有關詳情。 
 
10.  應本部的查詢，政府當局表示，修訂規則擬稿於 2011年
4月 29日提交規則委員會，而規則委員會於 2012年 1月 19日訂立
修訂規則。  
 
11.  待研究政府當局就上文第 4段所述草擬事宜作出的答覆
後，如有需要，本部會作進一步的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盧志邦  
2012年 2月 16日  


